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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108 年度營運狀況報告。(詳如附件一) 

第三案：監察人審查108 年度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報告。(詳如附件四) 

第四案：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報告。(詳議事手冊附件六，第36頁~40頁) 

第五案：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報告。(詳議事手冊附件七，第41頁~42頁) 

第六案：修訂本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守則」報告。(詳議事手冊附件八，第43頁~44頁) 

第七案：修訂本公司「公司治理守則」報告。(詳議事手冊附件九，第45頁~52頁) 

第八案：本公司108年可分配盈餘調整-21,133,624及提列特別盈餘公積數額21,133,624 

報告。(詳議事手冊第4頁)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108 年度營業報告、財務報表及與轉投資公司合併財務報表，敬請  承認。 

  說明：1.本公司108 年度營業報告、個體財務報表及與轉投資公司之合併財務報表， 

財務報告業經富鋒聯合會計師事務所顏國裕會計師及吳金地會計師共同查核 

          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並送請監察人審查竣 

事。(詳如附件一～四)  

        2..敬請 承認。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60,819,049 權      

投票類型 承認/贊成權數 反對權數 棄權權數 無效票權數 

現場投票 10,779,688 0 52,000 0

電子投票 49,974,020 6,310 7,031 0

合計票數 60,753,708 6,310 59,031 0

合計票數佔

表決權數% 
99.89% 0.01% 0.09% 0%

       承認通過表決權數佔出席股東表決權數99.89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108 年度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說明：1.本公司108 年度稅前純益計為新台幣 (以下同) 69,555,446元，除依法扣 

         除所得稅費用14,184,423，108 年度稅後淨利為55,371,023元，再加計入 

         其他綜合損益計入保留盈餘(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之稅後淨額)  

         2,517,223，依法提列法定盈餘公積5,788,825元，再加上累積107 年度前 

         未分配盈餘 785,163,219元，再扣除由於108 年度海外長期投資股權外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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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累積換算調整數損失提列特別公積21,133,624元，合計可供分派數為 

          816,129,016元，擬依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規定分配，提議提案分配案如下：        

          擬議分派普通股現金股利每股0.7元計52,963,218元，合計分配總金額為 

          52,963,218元。         

        2.擬具之盈餘分配表(詳如附件五)。 

        3.本次現金股利之分配，提請股東承認後，擬請授權 董事會另訂除息基準日及 

          發放日分配之。 

        4. 敬請 承認。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60,819,049 權      

投票類型 承認/贊成權數 反對權數 棄權權數 無效票權數 

現場投票 10,779,688 0 52,000 0

電子投票 49,974,019 6,310 7,032 0

合計票數 60,753,707 6,310 59,032 0

合計票數佔

表決權數% 
99.89% 0.01% 0.09% 0%

       承認通過表決權數佔出席股東表決權數99.89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討論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辦理資本公積發放現金討論案。 

  說明：1.本公司 108 年度財務報告之資本公積-發行溢價新台幣(以下同) 173,500,000        

          ，擬自資本公積-發行溢價中提撥 22,698,522 元辦理資本公積發放現金予股東 

          。       

        2.本公司已發行股數為 75,661,740 股，本次資本公積-發行溢價每股擬發放現金 

           0.3 元，總計發放 22,698,522 元，按發放基準日本公司股東名簿所載各股東 

          持股發放之，現金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發放不足一元之畸零款列入本 

          公司其他收入。 

          發放基準日及發放現金相關事宜俟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3.嗣後若本公司於發放基準日前，因現金增(減)資、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 

          轉讓及註銷等因素，致影響流通在外股份數額，致每股應發放之資本公積發生 

          變動，授權董事長辦理相關事宜。 

        4.敬請 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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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60,819,049 權      

投票類型 承認/贊成權數 反對權數 棄權權數 無效票權數 

現場投票 10,779,688 0 52,000 0

電子投票 49,977,013 6,316 4,032 0

合計票數 60,756,701 6,316 56,032 0

合計票數佔

表決權數% 
99.89% 0.01% 0.09% 0%

       同意通過表決權數佔出席股東表決權數99.89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條文討論案。 

  說明：1.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07 年 12 月 19 日金管證發字第 10703452331 號及櫃  

          買中心中華民國 107 年 12 月 21 日證櫃監字第 1070032882 號函規定﹕實收資 

          本額未滿新台幣二十億元之非屬金融業之上市(櫃)公司，應自中華民國一百零 

          九年一月一日起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其董事、監察人任期於一百零九 

          年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經濟部以 109 年 1 月 9 日經商字第 10802432410 號函核釋，公司依公司法第 

          237 條規定提列法定盈餘公積以「本期稅後淨利」為提列基礎者，自公司辦理 

          108 年度財務報表之盈餘分配起，法定盈餘公積提列之基礎應修正為「本期稅 

          後淨利加計本期稅後淨利以外項目計入當年度未分配盈餘之數額」，但可延至 

          109 年度財務報表之盈餘分配開始適用；至於過去年度提列之法定盈餘公積， 

          毋須追溯調整。 

        2.本公司109 年須改選董事、監察人依前述爰在本年度修訂公司章程納入審計委 

          員會規定，「至興精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六)。 

        3.敬請 公決。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60,819,049 權      

投票類型 承認/贊成權數 反對權數 棄權權數 無效票權數 

現場投票 10,779,688 0 52,000 0 

電子投票 49,974,013 6,316 7,032 0 

合計票數 60,753,701 6,316 59,03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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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類型 承認/贊成權數 反對權數 棄權權數 無效票權數 

合計票數佔

表決權數% 
99.89% 0.01% 0.09% 0% 

       同意通過表決權數佔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99.89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董事暨監察人選舉辦法」為「董事選舉辦法」討論案。 

   說明：1.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107年12月19日金管證發字第10703452331號規定實收 

           資本額未滿新台幣二十億元之非屬金融業之上市(櫃)公司，應自中華民國一百 

           零九年一月一日起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其董事、監察人任期於一百零 

           九年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2.本公司109 年須改選董事、監察人依前述爰修正本公司之「董事暨監察人選舉 

           辦法」納入審計委員會規定。     

         3.「董事暨監察人選舉辦法」修訂為「董事選舉辦法」(詳如附件七)。 

         4.敬請 公決。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60,819,049 權      

投票類型 承認/贊成權數 反對權數 棄權權數 無效票權數 

現場投票 10,779,688 0 52,000 0 

電子投票 49,974,012 6,317 7,032 0 

合計票數 60,753,700 6,317 59,032 0 

合計票數佔

表決權數% 
99.89% 0.01% 0.09% 0% 

       同意通過表決權數佔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99.89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四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討論案。 

  說明：1.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108年12月31日金管證發字第1080339900號及櫃買中心 

          中華民國109年1月13日證櫃監字第10900500261號函，修正「○○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爰修正本公司之「股東會議事規則」。另配合章程修訂，修 

          訂有關監察人內容。        

        2.「股東會議事規則」(詳如附件八)。 

        3.敬請 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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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60,819,049 權      

投票類型 承認/贊成權數 反對權數 棄權權數 無效票權數 

現場投票 10,779,688 0 52,000 0 

電子投票 49,974,006 6,323 7,032 0 

合計票數 60,753,694 6,323 59,032 0 

合計票數佔

表決權數% 
99.89% 0.01% 0.09% 0% 

       同意通過表決權數佔出席股東表決權數 99.89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六、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董事全面改選案，敬請 選舉。 

  說明：1.本屆董事及監察人至109年6月21日任期屆滿，依109年3月18日董事會決議任期 

          到本次股東常會日期召開選舉為止，擬於今年股東常會全面改選。 

        2.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107年12月19日金管證發字第10703452331號及櫃買中 

          心中華民國107年12月21日證櫃監字第1070032882號函規定﹕  

          實收資本額未滿新台幣二十億元之非屬金融業之上市(櫃)公司，應自中華民國 

          一百零九年一月一日起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其董事、監察人任期於一 

          百零九年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3.依前述本公司擬依證券交易法14條之4規定設定審計委員會，如本次股東常會決 

         議通過修訂公司章程關於設置審計委員會之相關條文，依法將不設置監察人， 

         本次股東常會毋須進行選任監察人相關議程。 

         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立董事組成，其人數不得少於三人。本公司於公司章程修 

         訂後，將由全體獨立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代替監察人職責。 

       4.依公司章程修訂後第十四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十一人，前項董事名額中含獨 

         立董事名額不得少於三人，且不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董事人數授權由董 

         事會議定之，任期三年，連選得連任，董事選舉方式採候選人提名制度依公司 

         法第一九二條之一及相關規定辦理，選舉時依公司法第一九八條及相關規定辦 

         理。      

       5.董事會依本公司修訂後章程第十四條規定決議：109 年股東常會應選出董事十 

         人(含獨立董事三人)。 

       6.新選任之董事(含獨立董事)自股東常會結束後隨即就任，任期三年，任職期間 

         自109年6月18日至112年6月17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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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本公司董事選舉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度，股東應就董 

         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其學歷、經歷及其他相關資料，業經董事會審核通過 

         ，請股東會依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提名 

類別 姓名 學歷 經歷 現職 
股東會停止
過戶日持有

股數 

董事 

全道投資有
限公司 
代表人： 
吳崇儀 

美國洛杉
磯加利福
尼亞大學
研究 

至興精機(股)公司、
全拓(股)公司、全興
興業(股)公司、新三
興(股)公司、全興精
機(股)公司、全泰投
資(股)公司、全興投
資開發(股)公司、全
興工業(股)公司董事
長， 
巨大機械工業(股)公
司獨立董事 

至興精機(股)公司、全拓  
(股)公司、全興興業(股)  
公司、新三興(股)公司、  
全興精機(股)公司、全泰  
投資(股)公司、全興投資  
開發(股)公司、全興工業  
(股)公司董事長， 
全興國際事業(股)公司、全
興創新科技(股)公司、德芝
美國際事業(股)公司、全道
投資公司董事， 
巨大機械工業(股)公司獨
立董事 

4,906,668

董事 

全泰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吳宗明 

私立新埔
工專 

至興精機及越南責任
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
理 

至興精機(股)公司董事兼
總經理， 
蘇州昶興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 
至興越南責任有限公司 
董事， 
SUPERIORITY ENTERPRISE 
CORP、Propitious   
International Inc. 
執行董事 

14,462,693

董事 

全泰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吳冠興 

私立大葉
大學 

至興精機(股)公司 
生管課長、董事 

至興精機(股)公司董事 
兼總經理室高專 

14,462,693

董事 

全興投資開
發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
人:李仲武 

美國維吉 
尼亞洲立
大學 

全興國際事業(股)公
司、上海御興貿易有
限公司董事長， 
全興工業(股)公司 
董事兼總經理， 
至興精機(股)公司、
至興越南責任有限公
司董事 

全興國際事業(股)公司、 
上海御興貿易有限公司 
董事長， 
全興工業(股)公司董事兼 
總經理， 
至興精機(股)公司、至興 
越南責任有限公司董事， 
新三興(股)公司監察人 

10,35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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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 

類別 姓名 學歷 經歷 現職 
股東會停止
過戶日持有

股數 

董事 

福元投資
(股)公司 
代表人： 
林瑞章 

私立東吳
大學會計
系 

台灣福興工業(股)公
司、朕豪工業(股)公
司、合興工業(股)公
司、同興(股)公司董
事長，至興精機(股)
公司董事 

台灣福興工業(股)公司董
事長(9924 上市)， 
至興精機(股)公司法人董
事代表人(4535 上櫃)， 
明揚國際科技(股)公司法
人董事代表人(8420 上
櫃)， 
明安國際企業(股)公司 法
人監察人代表人(8938  
上櫃)， 
台虹科技(股)公司法人董
事代表人(8039 上市) 

774,510

董事 

青原投資有
限公司 
代表人： 
吳彥興 

日本早稻
田大學 
研究院碩
士 

全興資訊部專員， 
喜來登酒店 FO， 
凱雅房地產有限公司
董事長助理， 
全興營運助理、全興
營運總助、全興營運
總經理 

全興系統執行長， 
青原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 514,000

董事 吳玉美 
私立立人
高中 

全興工業(股)公司、
全拓(股)公司、全興
創新科技(股)公司董
事， 
至興精機(股)公司、
全興保健器材(股)公
司、全興興業(股)公
司、全興國際事業(
股)公司、全泰投資(
股)公司、全興投資開
發(股)公司監察人 

全興工業(股)公司、全拓  
(股)公司、全興新科技(股)
公司董事， 
至興精機(股)公司、全興  
保健器材(股)公司、全興  
興業(股)公司、全興國際  
事業(股)公司、全泰投資  
(股)公司、全興投資開發  
(股)公司監察人 

1,146,484

獨立 
董事 

郭家琦 

國立台灣

大學會計

系 

郭家琦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至興精機(
股)公司、福懋科技(
股)公司、福懋興業(
股)公司獨立董事，總
太地產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監察人 

郭家琦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
師， 
至興精機(股)公司、福懋興
業(股)公司獨立董事 
，總太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0

獨立 
董事 

林益民 

國立師範

大學碩士

會計系 

富國聯合會計師事務
所會計師 

富國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0

獨立 
董事 

洪群雄 

國立成功

大學電機

博士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教授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教授 0

   

        8.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董事選舉開票結果經主席宣布下列十人當選董事。  



 
 
 

～9～ 

109 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一般董事（七席） 

排

名 
戶名 代表人 現場投票 電子投票 

合   計 

當選權數 

1 全道投資有限公司 吳崇儀 16,823,931 51,981,792 68,805,723 

2 全泰投資(股)公司 吳宗明 7,843,931 50,525,565 58,369,496 

3 全泰投資(股)公司 吳冠興 7,843,931 49,146,419 56,990,350 

4 福元投資(股)公司 林瑞章 7,843,931 47,895,460 55,739,391 

5 全興投資開發(股)公司 李仲武 10,136,899 44,574,568 54,711,467 

6 吳玉美 吳玉美 10,136,899 43,549,351 53,686,250 

7 青原投資有限公司 吳彥興 13,576,351 38,425,899 52,002,250 

         

 獨立董事（三席） 

排

名 
戶名 代表人 現場投票 電子投票 

合   計 

當選權數 

1 郭家琦 郭家琦 13,637,475 35,803,408 49,440,883 

2 林益民 林益民 10,984,802 35,808,412 46,793,214 

3 洪群雄 洪群雄 8,968,730 35,798,966 44,767,696 

 

七、其他議案： 

  第一案：(董事會提案) 

  案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行為禁止之限制討論案，敬請 公決。 

  說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行為，應 

          對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新選任董事因法人或個人已任職他公司經營階層，競業情形請參閱議事手冊第 

          62 頁~第 63 頁。 

          擬請討論同意解除現任董事從事競業行為禁止之限制。 

          解除從事競業行為禁止之限制董事名單如下： 

          全道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吳崇儀 董事、 

          全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吳宗明 董事及吳冠興 董事、 

          全興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李仲武 董事、 

          福元投資(股)公司代表人：林瑞章 董事、 

          青原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吳彥興 董事、 

          吳玉美 董事、郭家琦 獨立董事、林益民 獨立董事、洪群雄 獨立董事。 

          解除從事競業行為禁止之限制之期限：112 年 6 月 17 日        





 
 
 

～11～ 

109 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附件一) 

109 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8年度

合併預算

108年度

合併實際
達成率%

營業收入淨額 2,770,788 2,342,201 84.53%

營業成本 (2,286,622) (1,980,018) 86.59%

營業毛利 484,166 362,183 74.81%

營業費用 (233,397) (213,761) 91.59%

營業淨利 250,769 148,422 59.19%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29,792 32,389 108.72%

稅前淨利 280,561 180,811 64.45%

所得稅費用 (75,198) (60,892) 80.98%

本期淨利 205,363 119,919 58.39%

其他綜合損益

不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 1,796 3,147 175.22%

  與不重分類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359) (629) 175.21%

  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淨額) 1,437 2,518 175.23%

後續可能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國外營運機構財報換算之兌換差額 (8,391) (27,480) 327%

本期其他綜合損益(稅後淨額) (6,954) (24,962) 359%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198,409 94,957 47.86%

淨利歸屬予：

母公司業主 139,476      55,371 39.70%

非控制權益 65,887       64,548 97.97%

205,363      119,919 58.39%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予：

母公司業主 135,365 36,755 27.15%

非控制權益 63,044 58,202 92.32%

198,409 94,957 47.86%

普通股每股盈餘 1.85        0.73        39.70%  

     註：本公司編製之108 年度財務預算僅為內部管理用並未對外公告財務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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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收支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7年度

合併實際

108年度

合併實際

增加或減少

比例

營業收入淨額 2,886,839 2,342,201 -18.87%

營業成本 (2,411,991) (1,980,018) -17.91%

營業毛利 474,848 362,183 -23.73%

營業費用 (295,130) (213,761) -27.57%

營業淨利 179,718 148,422 -17.4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25,650 32,389 26.27%

稅前淨利 205,368 180,811 -11.96%

所得稅費用 (52,172) (60,892) 16.71%

本期淨利 153,196 119,919 -21.72%

其他綜合損益

不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 5,335 3,147 -41.01%

  與不重分類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1,067) (629) -41.05%

  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淨額) 4,268 2,518 -41.00%

後續可能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國外營運機構財報換算之兌換差額 967 (27,480) -2941.78%

本期其他綜合損益(稅後淨額) 5,235 (24,962) -576.83%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158,431 94,957 -40.06%

淨利歸屬予：

母公司業主 97,192        55,371 -43.03%

非控制權益 56,004        64,548 15.26%

153,196 119,919 -21.72%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予：

母公司業主 99,038 36,755 -62.89%

非控制權益 59,393 58,202 -2.01%

158,431 94,957 -40.06%

普通股每股盈餘 1.28 0.73 -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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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獲利能力分析(合併財報) 

    

                   年度

項目

107年度

(A)

108年度

(B)

增加或減少

比率/金額

(B-A)

資產報酬率（％） 5.07 4.19 (0.88)

股東權益報酬率（％） 6.06 4.84 (1.22)

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比率（％） 27.14 23.90 (3.24)

純益率（％） 5.31 5.12 (0.19)

每股稅後盈餘（元）(註) 1.28 0.73 (0.55)

註：每股盈餘已追溯調整其流通在外股數計算。
 

 

四、研究發展成果(新送樣) 

產品 用途 

內裝系統－扶手固定座總成 LH、扶手固定座總成 RH、4G08 左外槽 
          總成(鉚釘)、4G08 右外槽總成(鉚釘)、內槽(ED)、外 
          槽總成、內槽、外槽總成(手把)、4G52 外槽滑板總成、 
          3713 內槽、3713 外槽 
安全系統－包膠舌片、齒板、扣板 
傳動系統－軸承墊片、轉動片、凸輪、棘爪、齒板、導板、法蘭墊 
          圈、導流板、左側長連桿、右側長連桿、左側短連桿、 
          右側短連桿、軸承墊片 

汽車零件 

安全系統－碟煞盤、ABS 感應盤、平墊片、鍛造浮動碟總成、組合 
          碟 
傳動系統－連接鑲塊、連接搖桿、中段托架-LH、中段托架-RH、碟 
          型墊片、後輪軸、23T 鏈輪 
引擎系統－連接搖桿、引擎齒輪變速桿、斜坡板、41T 鏈輪、變速 
          桿總成、墊片、41T 鏈輪組合、34T 鏈輪 
車體系統－腳踏總成(槽)-RH、腳踏總成(槽)-LH、腳踏總成-RH 及 
          LH、變速桿總成、變速桿托架總成、剎車托架總成、踏 
          板(槽)-RH 、踏板(槽)-LH、踏板-RH、踏板-LH、槽墊 
          圈、後輪軸、槽墊圈、燃油泵焊環(Ø118.5) 

機車零件 

重型機車零件 

安全系統－自行車碟 自行車零件 

ATV－轉向機構總成 
工具器材－華司 A、華司 B、止動片 C、止動鉤環、軸承板、交換器 
          、鎖桿、拉桿、鎖定傳感器支架、接地片、觸發器、OUT 
          保護板、IN PUT 保護板、牽動板、機殼插槽、釘槍蓋支 
          架、隆尼網格板、塞蓋、止動片、止動鉤環、鎖桿、鎖 
          定傳感器支架、接地片 

 

  負責人：吳崇儀       經理人：吳宗明       主辦會計：劉美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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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至興精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理由 
修訂前 修訂後 

第五條 

本公司股票均為記名式，由
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
並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
行登記機構簽證後發行之。
本公司發行之股份得免印製
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機構登錄。 

本公司股票均為記名式，由
代表公司之董事三人以上簽
名或蓋章，並經主管機關或
其核定之發行登記機構簽證
後發行之。本公司發行之股
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錄。

依據公司法第162條規

定修訂。 

第十三

條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
議事紀錄，載明會議之年、
月、日、場所、主席姓名、
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領
及其結果，由主席簽名或蓋
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
錄分發各股東。前述議事錄
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
之。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
議事紀錄，載明會議之年、
月、日、場所、主席姓名、
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領
及其結果，由主席簽名或蓋
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
錄分發各股東。前述議事錄
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或
公告方式為之。 

依據公司法第183條規

定修訂。 

第四章 董 事及 監 察 人 董 事及 監 察 人 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
員會107年 12月 19日
金管證發字第
10703452331 號及櫃買
中心中華民國 107 年
12 月 21 日證櫃監字第
1070032882 號函規
定﹕實收資本額未滿
新台幣二十億元之非
屬金融業之上市(櫃)
公司，應自中華民國一
百零九年一月一日起
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
監察人，其董事、監察
人任期於一百零九年
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
屆滿時，始適用之。 

第十四
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十一人，前
項董事名額中含獨立董事名
額不得少於二人，且不得少
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董事
人數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
任期三年，連選得連任，監
察人三人，任期三年，董事
選舉方式採候選人提名制度
依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及
相關規定辦理，選舉時依公
司法第一九八條及相關規定
辦理。全體董事所持有股份
總額不得少於本公司已發行
股份總數一定成數，其成數
依主管機關規定。獨立董事
與非獨立董事應一併進行選
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本公司設董事七~十一人，前
項董事名額中含獨立董事名
額不得少於三人，且不得少
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董事
人數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
任期三年，連選得連任，監
察人三人，任期三年，董事
選舉方式採候選人提名制度
依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及
相關規定辦理，選舉時依公
司法第一九八條及相關規定
辦理。全體董事所持有股份
總額不得少於本公司已發行
股份總數一定成數，其成數
依主管機關規定。獨立董事
與非獨立董事應一併進行選
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第十四
條之一 

本公司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
條之四選擇設置「審計委員
會」時，毋庸設置監察人；
如已設置者，於「審計委員
會」成立時，監察人即當然
解任，本章程關於監察人之
規定，亦隨即失效。 
有關審計委員會之人數、任
期、職權、議事規則等事項，
依公開發行公司審計委員會
行使職權辦法相關規定，以
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另訂
之。 

本公司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
條之四選擇設置「審計委員
會」時，毋庸設置監察人；
如已設置者，於「審計委員
會」成立時，監察人即當然
解任，本章程關於監察人之
規定，亦隨即失效。 有關審
計委員會之人數、任期、職
權、議事規則等事項，依公
開發行公司審計委員會行使
職權辦法相關規定，以審計
委員會組織規程另訂之。 

1.同上第十四條修訂 
  依據及理由，修訂察
  人內容。 
2.依據證券交易法第 
  十四條之四規定。 

 



 

～38～ 

109 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至興精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理由 
修訂前 修訂後 

第十五
條之一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於七
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
本公司如遇緊急事項得隨時
召集董事會。本公司董事會
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
（E-mail）或傳真方式為
之。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於七
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
本公司如遇緊急事項得隨時
召集董事會。本公司董事會
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
（E-mail）或傳真方式為
之。 

同上第十四條修訂依
據及理由，修訂有關 
監察人內容。 
 

第十七
條之一 

本公司得為全體董事及監察
人購買責任保險，以保障全
體股東權益並降低公司經營
風險。… 

本公司得為全體董事及監察
人購買責任保險，以保障全
體股東權益並降低公司經營
風險。… 

同上第十四條修訂依
據及理由，修訂有關 
監察人內容。 

第十九

條 

監察人職權如下： 
一、公司經營情形包括財  
    務及業務狀況之查 
    核與檢討。 
二、公司各種簿冊及文件 
    記錄之查核。 
三、公司年度決算之審 
    核。 
四、其他依照法令及股東 
    會賦與之職權。 
監察人得列席董事會議陳述
意見，但無表決權。 

(本條文刪除) 同上第十四條修訂依
據及理由，修訂有關 
監察人內容。 

第廿二

條 

本公司以國曆元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會計年
度，年終決算後，董事會應
依法造具下列表冊，於股東
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
查核，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
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之議案。 

本公司以國曆元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會計年
度，年終決算後，董事會應
依法造具下列表冊，於股東
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
查核，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
    議案。 

同上第十四條修訂依
據及理由，修訂有關 

監察人內容。 

第廿三

條 

…，故本公司於年底總決算
後，若有獲利，應先提撥至
少百分之二以上為員工酬勞
及不得高於百分之五之董監
事酬勞。但公司尚有累積虧
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數額
。當年度總決算如有盈餘，
應先提繳稅額、彌補累積虧
損，並依法提列法定盈餘公
積、提列或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並加計以前年度累計未
分配盈餘及當年度未分配盈
餘調整數額作為可分配盈
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派
議案，經股東會決議提列分
配之。 
…… 

…，故本公司於年底總決算
後，若有獲利，應先提撥至
少百分之二以上為員工酬勞
及不得高於百分之五之董監
事酬勞。但公司尚有累積虧
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數額
。當年度總決算如有盈餘，
應先提繳稅額、彌補累積虧
損，加計當年度未分配盈餘
調整數額，並依法提列法定
盈餘公積、提列或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再加計以前年度
累計未分配盈餘及當年度未
分配盈餘調整數額作為可分
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
分派議案，經股東會決議提
列分配之。…… 

1.同上第十四條修訂 
  依據及理由，修訂有
  關監察人內容。 
2.依經濟部以 109 年 1
  月 9 日經商字第 
  10802432410 號函核
  釋法定盈餘公積之 
  提列基礎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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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興精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理由 
修訂前 修訂後 

第廿三

條之一 

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授權
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參
與之程度及貢獻之價值，並
參酌同業通常之水準議定
之。 

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
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
司營運參與之程度及貢
獻之價值，並參酌同業
通常之水準議定之。 

同上第十四條修訂依據
及理由，修訂有關監察人
內容。 

第 七 章  附    則 

第廿六
條 

…………………………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八年六月十六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九年六月十七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一年六月二十六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二年六月十七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五年六月十四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 0

八年六月十八日。 
 

…………………………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八年六月十六日。 
第十六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九年六月十七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一年六月二十六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二年六月十七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五年六月十四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 0

八年六月十八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

0九年六月十八日。 

增列本次章程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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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至興精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第一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悉依 

       本辦法行之。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於股東會中行之，由公司備製選舉票，且 

         加註選舉權數。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選舉人之記名，得以股東出席編號代之。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 

       人提名制度。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人數相同之選舉權，得 

       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數人。獨立董事與非獨立董事應一併進 

       行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第六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數較多者，依次當 

        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數相同且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數相   

        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七條 選舉開始時由主席指定監票員、記票員若干人，執行各項有關職 

       務。監票員得於出席股東中指定之。 

第八條 選舉用之投票櫃 (箱) 由公司備製，並應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 

       開驗。 

第九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票〝被選舉人〞欄填明 

       被選舉人之戶名、戶號及所投權數；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 

       選舉人須在選票〝被選舉人〞欄填明被選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 

       件號碼及所投權數。惟被選舉人為政府或法人股東時，應填列該 

       政府或法人全銜之戶名或該政府或法人之代表人之名稱。 

第十條 選舉票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 未經投入票櫃(箱)之選舉票。 

       (二) 不用本公司備製之選舉票。 

       (三) 未經選舉人填寫之空白選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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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戶號與股東名簿 

            不符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 

            明文件號碼經核對不符者。 

       (五) 填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戶號（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及所投權數外，另夾寫其他之文字符號者。 

       (六)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者。 

       (七) 已填寫之被選舉人戶名（姓名）、戶號（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及所投權數中任何一項已被塗改者。 

       (八) 所填被選舉人戶名（姓名）與其他股東戶名（姓名）相同， 

            而未填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以資區別者。 

       (九) 選舉人所投之選舉權數總和超過其所持有之選舉權數總和 

            者。 

       (十) 所填被選舉人人數超過應選出之名額者。 

第十一條 投票完畢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 

第十二條 當選之董事由公司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行，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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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至興精機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理由
修訂前 修訂後 

第二條 

………、選任或解任
董事、監察人事項
等。………。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
察人、變更章程、公
司解散、合併、分割
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五第一項各款、證券
交易法第二十六條之
一、第四十三條之
六、發行人募集與發
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
第五十六條之一及第
六十條之二之事項應
在召集事由中列舉，
不得以臨時動議提
出。 
 
 
 
 
 
 
 
 
 
 
 
 
 
 
 
 
 
 
 
 
 
 
…交付予出席股東會
之股東；有選舉董
事、監察人者，應另
附選舉票。………。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事項
等。………。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更章程、
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行、董事競業許
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資、公司解散、合
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
各款、證券交易法第二十六條之一、第
四十三條之六、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
證券處理準則第五十六條之一及第六
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列舉
並說明其主要內容，不得以臨時動議提
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
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
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
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
完成後，同次會議不得再以臨時動議或
其他方式變更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股
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
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
不列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
增進公共利益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
議，董事會仍得列入議案。另股東所提
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條之 1第 4項各
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不列為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
過戶日前，公告受理股東之提案、書面
或電子受理方式、受理處所及受理期
間；其受理期間不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
字者，該提案不予列入議案；提案股東
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參
與該項議案討論。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理
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
之議案列於開會通知。對於未列入議案
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說明未
列入之理由。 
…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
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1.依據「○○股
  份有限公司股
  東會議事規則
  」第三條配合
  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二條第五
  項修正、新修
  正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二條之
  一第一項及第
  二項，配合 107
  年 8 月 6 日經
  商字 
  10702417500 
  號。 
2.配合章程修訂
  ，修訂有關監
  察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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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興精機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理由 
修訂前 修訂後 

第三條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
股份為計算基準。股東每股
有一表決權；但有相關法令
受限制情形者，其股份無表
決權。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
身利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
司利益之虞時，不得加入表
決，並不得代理他股東行使
其表決權。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
份為計算基準。股東每股有一
表決權；但有相關法令受限制
情形者，其股份無表決權。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行
以電子方式並得採行以書面
方式行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時，其
行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
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
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
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
臨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
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
臨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
利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利
益之虞時，不得加入表決，並
不得代理他股東行使其表決
權。 

依據「○○股份有
限公司股東會議事
規則」第七條規定。

第五條 

………。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
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
事會過半數之董事、至少一
席監察人親自出席，及各類
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
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
記載於股東會議事錄。 
有權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
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相關
作業依公司法第一七二條
之一規定辦理。 

………。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
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
事會過半數之董事（含至少
一席獨立董事）及審計委員
會召集人親自出席，及各類
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
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
載於股東會議事錄。 
有權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
提出股東常會議案。相關作業
依公司法第一七二條之一規
定辦理。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
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
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
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之。 

1.配合章程修訂，修
  訂有關監察人內
  容。 
2.提案權內容移到
  本守則第二條。
3.依據「○○股份有
  限公司股東會議
  事規則」第七條規
  定。 

第八條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
布開會，………。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
計算基準。出席股數依簽名
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
之股數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
布開會，………。 

依據「○○股份有
限公司股東會議事
規則」第九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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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興精機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理由
修訂前 修訂後 

第九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
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
依排定之議程進行，非經股東
會決議不得變更之。 
 
 
 
………。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
臨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
議，主席不得逕行宣布散會，
但秩序混亂或有其他情事，致
會議難以正常進行時，主席得
宣布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不得另推選
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行開
會。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
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
關議案(包括臨時動議及原
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
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
行，非經股東會決議不得變
更之。 
………。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
臨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
議，主席不得逕行宣布散會；
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
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
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
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
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
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
修正案或臨時動議，應給予充
分說明及討論之機會，認為已
達可付表決之程度時，得宣布
停止討論，提付表決，並安排
適足之投票時間。 

依據「○○股份
有限公司股東會
議事規則」第十
條規定。 

第十五條 

………。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
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
規範辦理，並應當場宣布選舉
結果，包含當選董事、監察人
之名單與其當選權數。 
………。 

………。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
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
規範辦理，並應當場宣布選舉
結果，包含當選董事、監察人
之名單與其當選權數。 
………。 

配合章程修訂，
修訂有關監察人
內容。 

第十七條 

………。 
表決時，得逐案由主席或其指
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
總數後，由股東逐案進行投票
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
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
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議案表決時，若經主席徵詢無
異議者視為通過其效力與投票
表決同。 

………。 
表決時，得逐案由主席或其指
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
權總數後，由股東逐案進行投
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
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
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議案表決時，若經主席徵詢無
異議者視為通過其效力與投
票表決同。 

107 年起上市櫃
公司全面採行電
子投票逐案表決
故修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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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興精機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理由 
修訂前 修訂後 

第二十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
議事錄，由主席簽名或蓋
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
議事錄分發各股東。前項議
事錄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
為之。 
 
 
 
議事錄應記載會議之年、
月、日、場所、主席姓名、
決議方法、議事經過要領及
其結果，在公司存續期間，
應永久保存。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
議事錄，由主席簽名或蓋
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
議事錄分發各股東。前項議
事錄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
為之。 
前項議事錄之分發，本公司
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
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錄應確實依會議之年、
月、日、場所、主席姓名、
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領
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
數）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
，應揭露每位候選人之得票
權數。在本公司存續期間，
應永久保存。 

依據「○○股份有
限公司股東會議事
規則」第十五條規
定。 

第二十二
條 

(無) 制訂及修正日期 
本守則訂立於中華民國九
十年八月二十八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
十一年六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
十五年六月十四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百零一年六月二十六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百零二年六月十七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百零四年六月二十三日。
第六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百零九年六月十八日。 

增列制訂及修正日
期。 

 
 
 
 
 
 

 


